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为加强执法监督， 根据 《上

海市行政执法证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 崇

明区司法局近日对全区行政执法人员组织

了新一轮基础法律知识抽查考试。

为进一步规范执法人员考试， 本轮考

试采用上海市行政执法人员抽查考试管理

系统在线机考。 该区司法局在全区范围内

共随机抽取了 200 名执法人员参加本次考

试， 实际参加考试 172 人， 其中 147 人顺

利通过考试， 考试通过率为 85%。

记者获悉， 崇明区于 2016 年建立了行

政执法人员轮训抽考制度， 每三年一轮，

今年已连续开展第四年， 实践效果良好。

今后崇明区将不断完善该项抽考制度， 加

强执法人员资格管理， 进一步推动全区行

政执法规范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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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拼搏的体育精神， 不

断锤炼部队血性胆气。

图为武警战士在进

行比赛
记者 汪昊 通讯

员 陆振鑫 摄影报道

军营版“奥运会”锤炼军人血性胆气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由上海市公安局历时半年拍

摄制作的关于 P2P 集资诈骗犯罪的微电影

《花落谁家》近日入选第 22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 于 6月 20日晚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公

映，这也是上海公安系统首部参与院线公映

的微电影作品。记者获悉，去年全年，上海公

安机关累计查处金融领域涉众型经济犯罪

案件 730 余起， 打击处理犯罪嫌疑人 2100

余人，追缴涉案资金资产 180余亿元。

“击鼓传花古已有之， 而在现代社会

的资本市场， 也有一群人在玩着同样的游

戏， 无法自拔……当鼓声停止， 花落谁

家？” 该片片长约 25 分钟， 根据一起真实

案例改编， 以艺术的手法揭露了时下令广

大投资者深恶痛绝的 P2P 集资诈骗犯罪，

充分展示了上海警方打击非法集资类犯罪

和穷尽一切可能追赃挽损的坚决态度和强

力作为， 同时给广大投资者以深刻警醒。

该微电影创作和演员团队均为上海公

安队伍普通民警。 虽然演技不够专业， 但

民警们为金融防范宣传所付出的努力却都

是真情实感。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翟珺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日前，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系列活动———院训发

布暨 《身边的感动》 授书仪式。 上海二中

院历任院长共同发布了“精进笃行、 大公

至正” 八字院训， 号召全体干警精进于职

业技能， 笃行于司法事业， 胸怀大公之心，

足履至正之道， 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根本宗旨， 以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为民情怀。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昨天下午， 中央扫黑除恶第 16

督导组第五下沉小组组长李京、 副组长尹仲

年带领小组成员前往杨浦区定海路街道以及

和润苑居委、 杨树浦路 3061弄住宅小区， 通

过座谈交流、 深入一线走访的形式， 对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进行现场督导。

“扫黑除恶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有没有升

级？” “小区的整体治安情况好不好？ 群众对

扫黑除恶工作的知晓率、 参与度怎么样？” 在

听取定海路街道扫黑除恶斗争工作汇报后，

督导组就扫黑除恶工作推进、 社会治安基本

面防控、 群众矛盾化解等相关情况， 与街道

干部开展深入交流。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

以来， 定海路街道巧借“东风”， 联合辖区派

出所加大打击力度， 入室盗窃、 人身侵害、

黄赌毒等违法犯罪立案数同比明显下降； 同

时， 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抓手， 有序

开展复兴岛区域综合治理工作。

督导组一行对定海路街道加大氛围营造，

“挺起腰杆” 扫黑除恶表示肯定。 李京指出，

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提高思想

认识是根本， 尤其是街道党政领导的重视是

实现工作落地的基础和前提。 要加强宣传发

动， 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 结合普

法宣传教育等工作，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进社区、 进园区、 进校区、 进营区、 进厂区

等， 持续固化和扩大宣传阵地。 要加强扫黑

除恶工作通盘考虑， 统一谋划、 联合推进，

街道扫黑办要切实发挥职能作用， 进一步推

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陈渊明

本报讯 日前， 宝山公安分局通河新村派

出所根据上海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指令， 成

功劝阻了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6 月 16 日 17 时许， 通河新村派出所民警

老余赶往通河六村某居民家中。 原来， 他刚刚

接到出警指令， 辖区内一位居民可能正在和骗

子通话。 当老余赶到时， 开门的包女士却是一

脸蒙圈。 包女士是贵州人， 当天下午， 她先接

到“贵州兴义县公安局” 打来的电话， 称有人

盗用她的身份信息在当地招商银行办了一张银

行卡， 并在湖南长沙诈骗他人 256 万余元， 希

望她能配合“湖南警方” 的调查。 由于是老家

打来的电话， 所以包女士没有怀疑。

很快， 一名自称周某某的“民警” 接待了

包女士， 并让包女士添加其为 QQ 好友。 对

方还将自己的“警官证” 发送给包女士， 要求

包女士缴纳保证金， 不然就通知“上海警方”

上门抓人。 就在包女士半信半疑之时， 她又接

到一个 021 开头， 自称是

“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的电话， 要求包女士务必配

合“长沙警方” 调查， 不然

将会对她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 随后， 周某某再次通过

QQ 与包女士进行了长时间

的语音通话， 要求她尽快将

银行内的存款取出， 并转入

“警方” 提供的安全账户。 对方要求包女士准

备两套换洗衣物， 并发了一份“检察院签发的

拘捕令和财产冻结命令”， 声称“上海警方”

立即就会上门“逮捕” 她。

就在包女士惊疑不定之时， 派出所民警老

余正好上楼敲门， 包女士硬着头皮开了门。 在

得知包女士还没有汇款后， 民警老余也松了口

气。 经过老余的劝说， 包女士如梦初醒， 意识

到自己差点被骗子骗走了 10余万元存款。

【民警说法】

办案民警表示， 以本案为例， 冒充公检法

工作人员实施诈骗， 其实是电信诈骗案件中的

常用手段之一。 骗子往往会以被害人身份信息

被不法分子盗用， 并已涉嫌洗钱、 诈骗、 拐卖

儿童等犯罪为由， 要求被害人缴纳保证金或将

存款转入安全账户等方式配合 “调查”， 而他

们的真正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骗钱。 因此， 市

民朋友在接到类似的电话时要坚决不予理会，

并第一时间通知家人和拨打 110 电话报警。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胡巧玲

犯罪嫌疑人通过冒充典当行工作人员， 以

典当行名义“套路” 被害人一套房产。 近日，

奉贤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林某有期

徒刑 12年 6个月并处 40万元罚金。

2014 年 2 月， 被害人赵某为归还个人债

务， 通过被告人林某向上海某典当行借款 120

万元， 林某要求以房产作抵押， 签订 150 万元

的抵押借款合同， 多出的 30 万元为保证金，

并假意承诺只需按期归还 120万元及利息。 在

典当行将 150万元转入赵某账户后， 林某向赵

某收取倒扣的借款利息和服务费， 并声称王某

就是典当行财务人员， 让赵某将 30 万元转入

王某账户， 后由陈某陪同赵某转账， 收取 1.8

万元服务费。 贷款到期后， 典当行要求被害人

赵某归还 150万元的借款及利息， 并否认收取

保证金， 也否认林某、 王某为典当行员工。

被害人唐某的遭遇与赵某如出一辙。

法院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林某为某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的业务员， 林某对某典当行称其可

以为典当行介绍客户， 但林某在生意过程中跟

客户宣传， 该典当行每笔借款要收 30 余万元

保证金， 客户收到典当行打款后林某要倒扣利

息和保证金等， 并最终将钱款转到自己账下。

林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利用借款人、 出

借人信息不对称， 采用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

方法， 诱使受害人签订虚高的抵押借款合同并

从中牟利， 骗取公民钱财构成诈骗罪的事实，

也符合“套路贷” 犯罪的特征。 林某诈骗数额

特别巨大， 承办法官依据事实和法律， 判处林

某有期徒刑 12年 6个月， 剥夺政治权利 2 年，

并处罚金 40 万元， 此外， 责令被告人林某退

赔被害人赵某 30万元、 唐某 50万元。

【法官说法】

“套路贷” “套路” 不断更新， 究竟该如

何辨别？ 常见犯罪手法和步骤是什么？

（1） 制造民间借贷假象。 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往往以 “小额贷款公司”“投资公司”“咨询

公司”“担保公司”等名义宣传，以低息、无抵押、

无担保为诱饵，以“保证金”“行规”等虚假理由

诱使被害人签订金额虚高的“借贷”协议。

（2） 制造资金走账流水等虚假给付事实。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按虚高的“借贷”协议金额

将资金转入被害人账户，制造银行流水痕迹，随

后将其中全部或者部分资金收回。

（3）故意制造违约或者肆意认定违约。 故

意造成被害人违约，或者通过肆意认定违约，强

行要求被害人偿还虚假债务。

（4）恶意垒高借款金额。 当被害人无力偿

还时，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通过“转单平

账”“以贷还贷”的方式不断垒高“债务”。

（5）软硬兼施“索债”。

那么， “套路贷” 和民间借贷又有什么区

别？ 民间借贷的出借人是为了到期按照协议约

定的内容收回本金并获取利息， 不具有非法占

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也不会在签订、 履行借贷

协议过程中实施虚增借贷金额、 制造虚假给付

痕迹、 恶意制造违约、 肆意认定违约、 毁匿还

款证据等行为。

法治综合A4
责任编辑 朱 诚 E-mail:fzbfzsy@126.com

2019 年 6 月 24 日 星期一

www.shfzb.com.cn

对“挺起腰杆”扫黑除恶表示肯定
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第五下沉小组赴定海路街道现场督导

“民警”让她准备两套换洗衣服在家等着
刚挂完电话真民警上门及时劝阻电信诈骗

“套路贷”将当铺也绑上“贼”船
法官教你如何区别“套路贷”和民间借贷

上海二中院发布“精进笃行、大公至正”八字院训

上海去年查处金融领域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730余起

真实案例改编微电影《花落谁家》上映

崇明区组织新一轮行政执法人员抽查考试


